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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乡镇，县直相关单位：

根据相关单位申请，报请湖南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同意，

决定对部分项目资金计划及建设内容予以调整，其中：调减项目

1 个，计划资金 150 万元；调增项目 2 个，计划资金 150 万元（详

见附件）。

现将调整后的资金项目计划下达给你们，请相关单位严格按

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文件规定，认真组织

项目实施，严格工程质量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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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永顺县 2024 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

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资金项目计划调整表

中共永顺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12 月 30 日

中共永顺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
